
武 汉 城 市 学 院 文 件

城院实训 匚⒛26〕 4号

关于印发《武汉城市学院 1O6舰实践教学场

馆安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 :

《武汉城市学院 106舰实践教学场馆安全管理办法》

经学校审核同意,现予以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补 分

势馀旷

武汉城市学院党政办公室 ⒛26年 6月 ll日 印发

印男之26饣冫

-1—



武汉城市学院 106舰实践教学场馆安全管理
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为保障 106舰实践教学场馆 (以下简称

“
场馆
”
)

内教学、实训及参观活动安全有序开展,防止安全事故发生,

保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,根据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及水

上作业相关要求,结合场馆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所有进入场馆开展教学、实训、参

观、拍摄等活动的师生、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。

第三条场馆安全管理遵循
“
预防为主、安全第一、责任

到人、应急有各
”
的原则。

第二章 安全设施与配置

第四条场馆须配各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,并定期检查维

护:

(一 )救生设各:甲板层及舰舱层显著位置配各足量救

生衣、救生圈,设置明显标识和使用说明。
(二 )视频监控:逐步完善舰体重点区域 (登舰口、甲

板、舷梯等 )视频监控系统,实现全覆盖。
(三 )救生船:后续配各应急救生船,停放于舰体附近

水域,确保随时可用。

(四 )消 防器材:按消防规范配置灭火器、消防沙箱等 ,

定期检查有效期。

(五 )急救物品:舰舱层设置急救药箱,配各创可贴、

消毒液、止血带等常用急救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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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所有安全设施不得随意挪动或损坏,发现缺失或

失效应立即报告实验实训中心补充或更换。

第三章 人员与组织管理

第六条场馆设安全责任人一名(由实验实训中心指定 ),

负责统筹安全管理工作。各学部教学使用时,带队教师为现

场第一安全责任人。

第七条 每批次登舰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0人 ,实操教学

小班化控制在 10人以内。带队教师须全程在岗,不得离岗

或委托无关人员代管。

第八条 以下人员不得登舰 :

(一 )患有严重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癫痫等不适宜登高或

水上活动疾病者;

(二 )饮酒或服用精神类药物后的人员;
(三 )未按规定着装 (如穿拖鞋、高跟鞋、裙子等)者 ;

(四 )其他经评估不适宜登舰的人员。

第四章 登舰前安全准备

第九条 天气条件要求:

(一 )遇雨、雪、冰雹、大风 (风力超过 5级 )等恶劣

天气,严禁组织登舰活动。

(二 )登舰前由实验实训中心或带队教师查询当日天气

预报,不符合条件须立即取消或延期。

第十条 安全教育制度

(一 )每次登舰前,带队教师必须对全体学生进行不少

于 5分钟的现场安全教育,并做好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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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教育内容至少包括:行走路线、禁止区域、着装

要求、严禁嬉戏打闹、紧急联络方式、落水应急处置等。

(三 )学生须逐个确认知晓并遵守安全规定,必要时可

组织签署安全承诺书。

第十一条着装与装各要求

(一 )登舰人员须穿着防滑鞋 (运动鞋或劳保鞋),不

得穿拖鞋、高跟鞋。

(二 )进入实训区域 (探测探伤、金工等 )须正确佩戴

安全帽、工作服、防护手套等。

(三 )靠近船舷或进行甲板活动时,须按指令穿戴救生

衣。

第五章 现场行为规范

第十二条舰体活动安全 :

(一 )任何区域不得追逐、打闹、推搡或倚靠船舷边缘。

(二 )上下楼梯 (舷梯 )须扶好扶手,有序通行,不得

跳跃或逆向行走。

(三 )不得跨越安全警戒线、翻越栏杆或进入未开放区

域 (如封闭舱室、机舱深处等 )。

(四 )甲板湿滑时 (雨后或清洗后 )应格外小心,必要

时暂停活动。

第十三条设各操作安全

(一 )实训设各须在教师指导下操作,未经允许不得擅

自启动或触碰电源开关、气阀等。

(二 )使用探测探伤、焊接、电气控制等设各时,严格

遵守设各操作规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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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实验结束后须关闭设各电源,整理工具,清理现

场。

第十四条 紧急联络方式公示

(一 )在登舰口、甲板层、舰舱层入口及教室区域醒目

位置公示舰艇工作人员及学校应急联络电话。

(二 )联系方式包括:现场教师手机号、实验实训中心

值班电话、校园报警电话、水上救援电话(如 当地海事或 110)。

第六章 应急处置

第十五条 落水应急预案 :

(一 )一旦发生落水,发现者应立即大声呼救,并迅速

向附近教师或工作人员报告。

(二 )现场教师立即启动应急预案:抛掷救生圈、救生

衣至落水者附近,同 时拨打校园急救电话和水上救援电话。
(三 )具各救生能力的教师或工作人员在确保自身安全

前提下,可利用救生设各施救,严禁盲目下水。
(四 )后续赶到的教师组织其他学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

域,清点人数,安抚情绪。

第十六条其他突发情况

(一 )火灾:立即使用灭火器扑救初起火源,同 时组织

人员沿安全通道疏散,拨打 119及校内报警电话。
(二 )人员受伤:轻伤由随队教师进行初步处理,重伤

立即拨打 120并通知家属。

(三 )设各漏电或机械伤害:立即切断电源或停止设各

运行,救助伤员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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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所有事故均应按照学校规定及时上报,不得瞒

报、漏报。事后须形成书面报告,分析原因,落实整改。

第七章 日常检查与维护

第十八条 实验实训中心应每月组织一次全面安全检查 ,

包括但不限于:

(一 )舰体结构稳固性 (栏杆、楼梯、甲板等 );

(二 )救生设各、消防器材完好性及数量;
(三 )监控系统、照明、应急指示灯运行状态;
(四 )实训设各接地、绝缘、防护装置有效性。

第十九条每次教学活动前后,带队教师应对使用的设各

和区域进行快速检查,发现问题立即停止使用并报修。

第二十条建立安全台账,详细记录安全培训、检查、演

练、事故及整改情况,存档各查。

第八章 责任与奖惩

第二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,造成安全隐患或发生安全

事故的,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、暂停使用场馆权限、通

报批评或行政处分;造成严重后果的,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对严格执行安全规定、主动消除安全隐患、

在应急处置中表现突出的个人或单位,给予表彰或奖励。

第九章 附 则
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由实验实训中心

负责解释。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,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将根据场馆建设进展和实际运行情

况适时修订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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